
 

 

 

关于吸收       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的 

公   示 
 

姓名、性别、民族，工作或学习所在年级、科组老师（班级学

生） 

深圳第二实验学校第   党支部于      年   月   日召开党

员大会， 经讨论并票决，同意吸收        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， 

现予以公示。 

 

公示期 5天（      年   月   日——     年    月    日）。

公示期间对        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不同意见者，请以实名制

方式向     部党总支或校党委反映。 

     部党总支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党委办公室地点：高中部综合楼 11 楼   联系电话：22253137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实验学校第  党支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



 

 

 

关于吸收       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公示情况的 

报   告 
        中部党总支： 

     根据党的组织程序，我支部从    年  月  日到   年  月  日

对吸收           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予以了公示，公示期间，没

有收到党内外群众的不同意见。 

     特此报告 

 

第二实验学校第  党支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   年   月    日   

 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

党总支部意见： 

经    中部党总支委员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讨论研究，同

意吸收            同志为中共预备党员。 

报请校党委审批。 

 

第二实验学校     中部党支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   年   月    日    


